
1992—2001 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作者] 宋士云 
[单位] 聊城大学商学院 
[摘要] 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2001 年是市场经济的定向阶段。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来源渠道趋于多元化。

然而人均居民收入增长却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且居民收入在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之

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如何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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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1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定向”两个字，即我国正式

确立了市场经济之路，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位，各经济主体必

须面向市场展开其经营活动。1992 年是这个新阶段的起点，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2001 年则是这个新阶段的终点，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为标志。从此，我国市场经济国际化之门大开，开始走上了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并接受

国际市场检验之路。 
一、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来源渠道更趋多元化 
 (一)1992—2001 年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总体态势 
1992—2001 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据统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92

年为 784.0 元，到 2001 年增加至 2366.4 元。若以 1978 年人均纯收入的指数为 100，2001 年

比 1992 年增长 49.85％，年均增长 4.6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2 年为 2026.6 元，

到 2001 年增加至 6859.6 元。若仍以 1978 年人均收入指数为 100，2001 年比 1992 年增长了

78.75％，年均增长 6.67％。若把这 10 年与 1978—1991 年转轨和摩擦阶段进行比较，农民人

均收入增速有较大的减缓，1991 年比 1978 年增长了 217.4％，年均增长率为 9.29％。这 10 年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与转轨和摩擦阶段相比较，增速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

1991 年比 1978 年增长了 112.4％，年均增长率为 5.96％。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也突出地反映在

储蓄存款的变化上。1991 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9241.6 亿元，到 2001 年底迅速增

长到 73762.4 亿元，人均储蓄存款由 985 元增加到 5780 元，10 年分别增长了近 6.98 倍和 5.87
倍。 

1992—2001 年我国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我国居

民收入的提高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0 年间，我国的 GDP 从 1992 年的 26638.1 亿元增长

到 2001 年的 9593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 1978 年＝100)，则是从 351.4 增长到 792.4，
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由于 10 年间人口净增了 10456 万人，又使得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

入增长率都低于同期 GDP 的 9.46％的年均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得

我国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三是分配制度与政策调整促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变化，

并逐渐向居民个人倾斜，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份额增加较快。1992 年居民个人所得为 13184.28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49.49％，到 2001 年增长为 51797.77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53.99％。10
年间，居民个人所得占 GDP 的比重提高了 4.5 个百分点，居民个人所得年均增长率高于 GDP
年均增长率 1.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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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2—2001 年居民收入增长轨迹  
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轨迹来看，1992 年比 1991 年实际增长 5.92％，1993

年有所回落，下降为 3.18％，1994 年和 1995 年平稳回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 5.04％和 5.30
％，1996 年突飞猛进，跃为 9.0％。1997 年以后，增幅陡然下降。199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

际增长 4.59％，与上年相比，实际增幅降低了 4.41％。1998 年为 4.30％，1999 年为 3.79％，

2000 年进一步降低到 2.11％，2001 年回升至 4.20％，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这

l0 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先降——后升——再降的原因，主要是 1992—1993 年农业生产中仍

然潜伏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民种粮增产不增收，乱集资、乱摊派加重

农民负担的情况相当突出；1995—1996 年增长势头明显加快，主要是 1994 年大幅度提高粮食、

棉花收购价格，加上其他农副产品自发涨价，农产品生产比较利益低的局面有所改善，激发

了农民扩大生产的积极性；1997 年以后增幅陡然下降，主要是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减缓，

市场需求不旺，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农村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进

一步尖锐等等所致。 
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来看，这 10 年增长率曲线走了一个先高增长—

—后下降——再回升的轨迹。1992 年比 1991 年实际增长 9.65％，1993 年和 1994 年仍保持 9.53
％和 8.51％的高增长势头，1995 年出现回落，下降为 4.88％，1996 年和 1997 年更进一步下

跌为 3.89％和 3.42％，1998 年有所回升，为 5.77％，到 1999 年实际增长率又跃为 9.31％，2001
年则以 8.50％的增长率结束。1992—1994 年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从 1992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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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经济增长热潮与收入分配向城镇居民进一步倾斜；1995 年以后，适度从紧宏观调控措

施的实施、市场约束因素的进一步增强和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使城镇中以纺织行业为代

表的部分传统行业，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的部分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下岗失业，使得 1995
—1997 年 3 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较低；1998 年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回升与 1999
年的再度攀高，则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公职人员的收入

密切相关。 
 (三)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更趋多元化 
1992 年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劳动力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劳动者的就业渠道增多，企业的自主分配权逐步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建立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城乡居民不仅收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收入来源渠道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见表 3
和表 4)。 

 
表 3 所显示了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主要来源构成的变化情况：一是工资收入或者说劳动

者从冥工作单位所获得的收入仍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其比重已有显著下降，

即从 1992 年的 78.04％下降到 2001 年的 63.09％。二是伴随着工资性收入比重的下降，个体

经营劳动者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应提高，这意味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收入分配模式已被打破，城镇居民收入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在居民收入结构中，

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和社会保险收入等报酬形式已呈多元化态势。个体经营劳动者收入增加，

是劳动者自主择业、自主创业增多和城镇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财产性收入增加，说明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规范，城镇居民除了能从其不断增多的储蓄中获取利息收入外，

还在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上找到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和渠道，作为财产所

有者的居民个人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投资者，而且已经成为我国一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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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主体。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较大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

保障制度的确立、完善和推广以及多种多样商业保险形式的纷纷涌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收

入和商业保险收入增加。 

 
表 4 反映出了 1992—2001 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的变化情况：一是尽管生产性收入仍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生产性收入的来源已经发生变化，即来自第一产业农业的收

入所占的比重明显降低，而来自第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正在迅速增加。第一产业收入占人均

年纯收入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69.36％降为 2001 年的 49.24％，第二三产业收入占人均年纯收

入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25.79％上升到 2001 年的 45.07％。这说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的增加，有更多的农村居民从事农村工业、建筑、运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

业等非农生产的活动，从而使农村居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增加。二是货币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

人均年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从 1992 年的 66.95％和 15.96％上升到 2001 年的 76.65％和 23.34
％。这说明 1992 年以后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三是转移性、财产性等

非生产性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1992 年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占该年人均收入的 3.92
％，非生产性收入占人均年纯收入的 4.85％，到 2001 年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占该年人均收入

的 6.34％，非生产性收入占人均年纯收入的比重则为 5.70％。这说明农村居民的非生产性收

入是很低的，特别是转移性收入更低。2001 年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分别为

农村居民的 7.14 倍和 3.5 倍。 
二、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及其原因分析 
(一)1992—2001 年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总体态势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低的综合型指标，系数值越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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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或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系数值越小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小或收入分配越

平等。国内外大多学者普遍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

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

际上通常以 0.4 作为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警戒线，而一旦基尼系数超过 0.6，则表明该国社会

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并没有基尼系数的官方数字，但一些国际机构和国

内学术机构进行了测算。如世界银行测算我国 1995 年基尼系数为 0.445，高于发达国家的水

平(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平均值为 0.35)，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

水平(0.45)以及南美国家、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从动态上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基尼系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的基尼系数 2000 年已经达到了

0.41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则测算 l995 年就达到了 0.445。①表 5 是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基尼系数

的估算情况。 

(二)1992—2001 年间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构变化 
1.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缩

小而是扩大了。1990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为 2.20：1，尔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随

着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同而逐渐扩大，1992 年为 2．59：1，1993 年为 2.80：1。
1994 年差距创出新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2.86 倍。“九五”

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 1996 年

为 2.51：1，1997 年为 2.47：1，1998 年为 2.51：1，1999 年为 2.65：1，2000 年为 2.79：1。
200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2.90：1。1992—2001 年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①夏杰长、吴永红：《调控居民收入差距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税务研究》2003 年第 10 期。 

2．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后几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据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1998、1999 和 2000 年占城镇居民 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

入分别为 11021.49 元、12147.82 元和 13311 元，而同期占城镇居民 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

收入分别为 2505.02 元、2646.71 元和 2653 元，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 4.4 倍、4．6 倍和

5.02 倍。2001 年，占城镇 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 15114 元，占 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

年收入只有 2803 元，其差距已由 1992 年的 3.26 倍扩大为 5.39 倍，比 1999 年的 4.6 倍和 2000
年的 5.02 倍又有扩大。①从表 5 的基尼系数变化来看，1992 年为 0.25，2000 年则是 0.32。另外，从收入

的增长率看，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率呈阶梯式格局，即收入越高层的收入增长越快，收入越低层的收入增

长越慢，中等偏上的收入层的收入增长均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这表明，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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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从表 5 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也呈现扩大趋势，它从 1992 年的 0.3134 上升到 2000 年 0.3536，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

尼系数值始终大于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这说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大于城市居民

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过，从基尼系数值的上升情况看，1992 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

速度要比城市慢，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值 10 年增长了 12.19％，不到城市居民收入

分配基尼系数值增长幅度的 1／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

一是不同收入水平组农民收入差距在拉大。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农户

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二是不同经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在拉大。国家统计局农户抽样调

查资料表明，2000 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933
元、1980 元、2805 元和 5135 元，这 4 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9.2％、48.1％、29.4
％和 3.3％。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4.2％和 12.1％，比收

入最高的非农业户分别低 62.4％和 61.4％。② 
4．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表 5—22 分行业职工

平均工资”数据计算，1992—2001 年问各行业职工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的变化都很大，各

行业职工的绝对工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2001 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10870 元，比 1992 年

的 2711 元翻了两番。但是，各行业工资增长的幅度也存在着差别，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的

5 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它们分别比 1992 年增长了 4.736 倍、4.27 倍、3.599 倍、3.55
倍和 3.495 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慢的 5 个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地质

勘察和水利管理业、制造业，它们分别比 1992 年增长了 2.09 倍、2.14 倍、2.16 倍、2.40 倍和

2.71 倍。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

电视业、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它们分别比 l992 年增长了 3.39 倍、3.30 倍、

3.218 倍、3.17 倍和 2.72 倍。1992 年收入最高的 3 个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地

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房地产业，收入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制造业，其中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职工工资为 3392 元，是农林牧渔业工资 1828 元

的 1.856 倍。2001 年 3 个收入最高的行业则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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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 个最低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建筑业，其

中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职工工资为 16437 元是农林牧渔业工资 5741 元的 2.86 倍。 
①《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全面扩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述评》，http：／／

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20512469．html． 
②严先溥：《对中国居民消费群体的分析与研究》，《消费经济》2002 年第 4 期。 
5．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1992 年以来，无论是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居民之间，还

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收入差距都呈扩大之势。从农村居民看，1992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高的上海(2225.87 元)是最低甘肃(489.47 元)的 4.55 倍，2001 年最高的上海(5870.87 元)是最

低西藏(1404.01 元)的 4.18 倍。从城镇居民看，1992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广东省与最低

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是 1980.22 元，2001 年增至 7616.04 元(最高的是上海，

最低的是河南)，相对差距则由 1992 年的 2.316 倍，扩大到 2001 年的 2．446 倍。不同地区居

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从城乡居民收入看，

2000 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 1990 年扩大了 5.39 倍，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 3.58 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2000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差距比 1990 年扩大了 6.07 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 3.94 倍。2001 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居前 5 名的是上海市(12885 元)、北京市(11578 元)、广东省(10415 元)、浙江省(10464 元)
和天津市(8959 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最低的 5 个省份是山西省(5391 元)、宁夏回族

自治区(5544 元)、甘肃省(5383 元)、吉林省(5340 元)、河南省(5267 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

区。 
 (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1992—2001 年居民收入在城镇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

之间的差距是进一步拉大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

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对此，必须作理性和认真的分析，以便于有针对性地找

出缓解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和措施。 
1．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个人收入分

配原则也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发展和具体化。1997 年十五大以前，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报告不再提“补充”，提法较具体了，即“坚持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五

届三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又补充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的内容，提法更为具体。这不仅使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原则不断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

则，而且更在于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的积极性，促

进效率提高。但同时，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膨胀。然而，

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产或

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拥有，因此，每位居民得到

的非劳动收入的多少也不均衡，拥有条件相对较多的居民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则少一些，甚

至没有。由于拥有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从而造成收入的多寡不一，无疑拉大了居

民间收入的差距。比如，城市居民就比农村居民积累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并占有大部分金融

资产。据统计，2000 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 83874 亿元和 20746 亿元，是 1980 年的

155 倍和 80 倍，这一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2000 年城乡居民分别占有金融资产的 80
％和 20％，比 1980 年各增长和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30％左右的城市居民占有 70—80％的金

融资产。2000 年城市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总量是农村居民的 4 倍，人均水平差别是 11 倍，而

1980 年只有 2 倍和 9.5 倍，总量比和人均比均大于城乡居民收入比。① 
①章国荣、盛来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及对策》，《中国统计》2003 年第 8 期。 
2．国家政策的效应。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产业结构和相关政策效应。城市

的产业主要是利润率高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这些产业借助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集中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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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金和优秀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构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而农

业仍是国民经济中最弱质的产业，特别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和低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人多地少的

资源状况，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据统计，2001 全国农业产值只占 GDP 的 15.23％
左右，而农村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 62.34％左右．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分割不多的产值，其收入

增长慢不足为怪。同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在国民经济转轨中，

国家不仅没有及时调整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以农养工的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而且还主要以城市偏向的财政金融政策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支撑着城乡收入差距的

扩大。二是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相关政策效应。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对经济特区、沿海开

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东部地带，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

区的优惠政策，加之该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使这一地区率先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

内地人才和资源为其所用而迅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三

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农村分配政策的变革。在企业和非财政全供的事业单位，职工

的工资水平与单位效益挂钩；在国家机关和财政全供的事业单位中，职工个人的工资水平与

工作岗位挂钩，这些改革政策也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农村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在分配上的表现则是，土地承包户在完成生产任务后所得到的最终成果

中，除去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有。

这使那些经营有方的种田能手和种田大户收入大幅度提高，而那些无力经营、不善于经营的

农户则相对贫困，从而造成农民收入水平的悬殊。四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覆盖城镇居民，

而农民享受较少或几乎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也使得城乡居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市场机制的自发倾向与马太效应。虽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比计划机制配置资源更加合

理有效，但是市场机制本身还包括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发倾向与马太效应，即还会使不同社会

阶层的利益收入趋于分化，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机制的自发倾向与马太效应也必然存在。赵人伟和李实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原

因所作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基尼系数明显地高于国有部门，

农村非农产业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农业，是由于在经济增长方面城市的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

展和农村的非农产业的较快发展，这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两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一种非常

自然的现象。①加之，由于政府矫正市场自发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还不到位，致使一些人钻法

律的空子，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在巨额利益面前铤而走险，偷税漏税、走私贩毒、行贿受贿，

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凭借非法手段暴富起来。少数人利用分配机制不完善的机会非法暴

富，不仅削弱了人们对分配制度改革的信心，也加剧了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①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 年第 9 期。 
4．竞争起点不公平。我国市场化改革，为不同经济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提供了体制

保证。这种同一起跑线的公平竞争，不仅包括进入市场的时间平等，而且包括在政策尺度、

自然资源、资金投入等条件的拥有上大体平等。但由于历史所形成的各单位对公有资源的占

有程度不同，各经济主体对国家投资的受惠程度不同，使得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竞争时所拥

有的初始条件不公平、不均等，进而使得占有这些优势的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高，以及

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民。从价格体系上看，多年来，农产品、石油、煤炭、重型机械等产品

价格偏低，使这些行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而石化、电子等产品价格偏高，这些行业

持续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从对公有资源的占有程度上看，由于邮电、金融、保险、交通

运输等行业垄断经营，使公有资源成为这些行业获取本该归国家所有的垄断性收入的手段和

条件，形成了部门间公平竞争初始条件的重大差异，由这些差异性因素产生的地租性收益，

必然使占有、支配和使用该资源的部门和行业的效益较高，而这些利益往往会通过内部人控

制转化为本部门、本地区和本单位乃至有关个人的利益，进而使得这些部门和行业的职工收

入大幅度提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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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中，有一些是合理的或者说有合理的因素，人们可以理解、可

以接受，收入差距的扩大毕竟是在“馅饼”不断做大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承认非劳动收入的

合法性，既符合市场经济分配法则的要求，也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也

有一些则是不合理的，如城乡居民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以及灰

黑色收入和非法收入存在等等，会让人们的心理产生不平衡，引起群众的不满，需要我们通

过体制改革和健全法制来逐步解决。 
结束语：1992—2001 年的市场经济定向阶段，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进行，我国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更趋多元化，加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格

局逐渐向居民个人倾斜，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这为我国居民的生活模式从温饱型

向小康型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该看到，尽管城乡居民总收入增长快于经济

增长，但是，由于本期人口增加较多，人均居民收入增长却又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应该

看到，由于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居民收入

在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逐渐成为

这一阶段收入分配领域的焦点问题。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

问题，我们更应当坚持和彰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把我国经济搞上去，实

现经济快速发展，特别要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把“馅饼”做大，

促使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并为社会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又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

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特别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

入分配的监管，重视处理和解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部门中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以

及其他一切不正当收入问题，把“馅饼”分好，以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

并为建立和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创造条件。 
①韩留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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